
衛生局 2025 年 4 月 23 日消息 

 

《私營醫療機構業務法律制度》首場公開諮詢會順利舉行 

 

衛生局現正就《私營醫療機構業務法律制度》進行為期 30 天的公開諮詢，

首場面向社團及醫療業界的諮詢會專場已於昨（22）日舉行。衛生局局長羅奕龍、

仁伯爵綜合醫院醫務主任彭蓬光、醫務活動牌照處處長黃焯鵬、醫務委員會秘書

長梁佩珊、衛生局法律辦公室協調員夏利樂出席聽取意見。與會的社團及醫療業

界代表共約 70 人，普遍認同修法的必要性及提出多項建設性的意見。 

 

在諮詢會上，羅奕龍局長表示，是次公開諮詢的《私營醫療機構業務法律制

度》計劃增設介乎於醫院和診所之間的日間醫院准照類別，進一步拓展醫療市場

的發展空間，帶動更多以醫療為目的的旅客來澳，促進本澳大健康產業的發展。

而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，“日間醫療模式”在全球範圍內迅速發展，增設日間醫

院除可拓闊業界的發展空間，亦能讓居民及旅客獲得更多優質的醫療服務選擇。

此次修訂也參考了內地及其他地區的經驗，結合本澳實際情況，進一步完善對私

營醫療機構的規管，保障居民的健康。 

 

彭蓬光醫務主任則在會上詳細介紹公開諮詢的主要內容，包括牌照制度設計、

機構的開設及運作要求、法律規範的醫療服務、處罰制度及過渡安排等。 

 

與會的社團及醫療業界代表就私營醫療機構的定位、監管框架、准入條件等

議題積極發表意見。有與會者認同修法例如設立日間醫院等，將有助拓闊醫療業

界的發展，與此同時，亦必須要對日間醫院的運作、先進療法的開展作有效監管，

從而保證醫療服務的質量；亦有與會者贊同設立一站式發牌制度，認為可有效縮

短場所的開業時間；此外，也支持提升醫療服務收費的透明度，使醫患雙方都有

更好保障。 

 

衛生局代表詳細聆聽了與會者提出的意見並與之進行互動交流，強調會廣泛

吸納社會各界的意見，期望透過完善法律制度，提升私營醫療機構的專業水平，

保障居民的健康權益，同時在制度上創設更多有利條件，拓展業界的發展空間。

是次公開諮詢期持續至 5 月 16 日，歡迎各界繼續透過網上、電郵、傳真、郵寄

或親臨方式提交意見。有關是次公開諮詢的更多詳情，可瀏覽公開諮詢專題網頁

（https://www.ssm.gov.mo/phi_consult）或致電 2871 3734 查詢。 

https://www.ssm.gov.mo/phi_consult


附圖 1：衛生局舉行《私營醫療機構業務法律制度》社團及醫療業界諮詢會 

 

 

 

附圖 2：羅奕龍局長於諮詢會上發言 

 

 

附圖 3：彭蓬光醫務主任於諮詢會上介紹公開諮詢的主要內容 



 

 

 

附圖 4：與會者於諮詢會上積極發表意見 

 

 

附圖 5：衛生局舉行《私營醫療機構業務法律制度》社團及醫療業界諮詢會 



 

 

  



附圖 6-14：《私營醫療機構業務法律制度》公開諮詢圖文包 

 

 

 



 

 

  



 

 

  



 

 

  



 

 

  



 

 

  



 

 

  



 

  



 

 

 


